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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民办普通中等专业学校

举办者变更登记表

	申办变更事项名称：
	

	原举办者姓名（名称）：
	（签名、盖章）

	新举办者姓名（名称）：
	（签名、盖章）

	办学（地址）：
	

	联系人：
	

	联 系 电 话：
	


年    月    日

   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印   制

说    明
一、此表由申请变更民办普通中等专业学校（以下简称民办学校）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填写。所填写内容和所报材料必须一致、真实、可靠。不得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隐瞒重要事实。

二、申请民办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举办者变更，举办者应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：

1、原举办者、拟任举办者、学校基本情况，拟任董（理）事长及新决策机构情况；

2、申请变更学校的举办者的报告（学校、原举办者、新举办者申请报告各一份）；

3、拟任举办者的法人资格证明原件、复印件；（1）举办者为公民个人的须提供身份证、个人简历、资格证件；（2）举办者为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其他社会组织的提供具有法人资格的证明文件（工商营业执照、社会团体登记证等），并提供拟任教育机构法人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、个人简历、资格证明；

4、学校董（理）事会决议；

5、变更协议；

6、财务清算报告；

6、学校章程（新）；

7、新举办者的资产证明；

8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正、副本。
三、本表填写不下的内容可以另附A4纸填写。

四、本表及所报材料均一式三份。

原举办者基本情况

举办者为社会组织的基本情况

	社会组织名称
	
	法人登记证书号码
	

	业务范围
	
	登记日期
	

	固定资产总额
	
	组织机构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
	
	办公电话
	

	
	
	手  机
	

	单位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
举办者为个人的基本情况（举办者为社会组织的填写法定代表人情况）

	举办者姓名

(法定代表人姓名)
	
	性  别
	
	一寸照片

	身 份 证 号
	
	学  历
	
	

	工作单位(原)
	
	政治面貌
	
	

	家庭详细住址
	
	邮政编码
	
	

	固 定 电 话
	
	手  机
	

	简

历
	起 止 年 月
	单     位
	职    务

	
	
	
	


拟任举办者基本情况

举办者为社会组织的基本情况

	社会组织名称
	
	法人登记证书号码
	

	业务范围
	
	登记日期
	

	固定资产总额
	
	组织机构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
	
	办公电话
	

	
	
	手  机
	

	单位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法人登记证书



举办者为个人的基本情况（举办者为社会组织的填写法定代表人情况）

	举办者姓名

(法定代表人姓名)
	
	性  别
	
	一寸照片

	身 份 证 号
	
	学  历
	
	

	工作单位(原)
	
	政治面貌
	
	

	家庭详细住址
	
	邮政编码
	
	

	固 定 电 话
	
	手  机
	

	简

历
	起 止 年 月
	单     位
	职    务

	
	
	
	

	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


学 校 基 本 情 况

	学校名称
	（公章）
	法人登记证号
	

	注 册 地 址
	
	注 册 资 金
	

	办学许可批准文号
	
	办学许可证号
	

	主要联系人
	职务
	姓名
	办公电话
	手机
	家庭住址或邮箱地址

	
	法人代表
	
	
	
	

	
	校       长
	
	
	
	

	
	承 办 人
	
	
	
	

	教

职

工

情

况

(人)
	
	小计
	其  中
	其  中
	其 中

党 员
	其 中

外 籍

教 师

	
	
	
	专 职
	兼 职
	高级职称
	中级职称
	
	

	
	教    师
	
	
	
	
	
	
	

	
	行政人员
	
	
	
	
	
	
	

	
	后勤人员
	
	
	
	
	
	
	

	
	合    计
	
	
	
	
	
	
	

	是否建立党组织
	
	党组织建立形式
	党总支

党支部
	是否建立工会组织
	

	校舍

情况
	学校占地面积（亩）
	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
	仪器设备（元）
	图书（册）

	
	
	总计
	学校产权
	非学校产权
	
	

	
	
	
	
	
	
	

	专业设置
	专业名称
	招生规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学校通讯地址
	
	电话
	
	邮编
	


拟任董（理）事长情况

	姓    名
	
	性 别
	
	一寸照片

	身份证号
	
	学 历
	
	

	工作单位(原)
	
	政治面貌
	
	

	家庭详细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	

	简       历
	起 止 年 月
	单   位
	职  务

	
	
	
	


新决策机构情况

	学校决策机构类型（理事会、董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）
	

	决策机构人员构成情况（5人以上，单数）
	姓 名
	出生年月
	原工作单位
	职 务
	职 称
	从事教育工作时间
	决策机构职务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原举办者的申请

	


新举办者的申请

	


申请变更学校举办者的报告（学校）

	


举办者变更协议书

	


学校董（理）事会决议

	


财务清算报告

	


学校章程（新）

	


新举办者的资产证明

	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正、副本

	
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（模板）

申请事项名称：民办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举办者变更
一、基本信息

（一）申请人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证件编号：

（二）行政机关

名称：山西省教育厅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7731739

二、行政机关告知

（一）证明事项名称：

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证明、无犯罪记录证明、理事或董事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的证明、信用证明。

（二）证明用途：申请人申请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举办者变更。
（三）设定证明的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（主席令第80号，2013年6月第一次修正，2016年11月第二次修正，2018年12月第三次修订）第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九条，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工商总局关于印发《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第十九条、第四十八条。

（四）证明的内容：

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无犯罪记录，理事或董事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，信用良好。
（五）告知承诺适用对象

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，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，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。

（六）承诺的方式

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，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。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，不可（可）代为承诺。

（七）承诺的效力

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，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。

（八）不实承诺的责任

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，依法作出如下处理：

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补充的材料。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，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。

本行政审批机关，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2个月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。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行政审批机关将要求其限期整改；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。

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信用中国（山西）信用信息，失信联合惩戒。
三、申请人承诺

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
（一）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。

（二）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具体是：本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无犯罪记录，无失信信用记录，提供的理事或董事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材料真实。

（三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。

（四）本人承诺许可后可核查方式包括：本人愿意配合对上述内容的调查、核查、核验。

（五）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。

（六）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。

申请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行政机关：山西省教育厅

日  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

（备注：本文书一式两份，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，申请人须为学校法人代表。签名处须按手印）
承  诺  书
山西省教育厅：

我（单位）现申请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更许可，并提交了山西省民办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     变更登记表材料（PDF版）。

申请人承诺：对以上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材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请依法审查并予批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申请人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   编：

联  系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（备注：本文书一式两份，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，申请人须为学校法人代表。签名处须按手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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